古蹟指定公告表
	名稱
	古蹟「簡氏宗祠」

	種類
	祠堂

	位置或地址
	臺中市南屯區永春東路889號

	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
	古蹟本體及面積：

1.建築本體：簡氏宗祠。
2.土地面積：8,385.07平方公尺。
3.定著土地地號暨古蹟保存區範圍：臺中市南屯區豐業段

  29地號（詳如地籍資料）。

	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指定理由：

1. 其建築形式融合中西樣式，工法精美，極具保存價值。
2. 本建物與地方之發展關係密切，具歷史、文化及藝術價值。
3. 本案呈現各時代表現地方營造技術流派特色。
4. 具歷史上之意義，有再利用之價值及潛力。
5. 具稀少性，不易再現。
法令依據：符合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3、4、5款評定基準。

	公告日期及文號
	中華民國 101 年12月 19 日府授文資字第 1010225337 號


備註：本表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本府依行政程序法第101條之規定，得隨時更正之。
